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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8级研究生入学注意事项 

 

北京大学热烈欢迎新同学！现将新生入学报到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于 2018年 8月 27日 7:00-21:00，持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北京大

学校区 H栋一楼大厅报到。报到时须带齐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持国（境）外学位证书报到者，还须同时提

交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于报到当日进行核查，无原件者不予报到。学校将根据《北京

大学研究生入学核查办法》，对报到研究生进行入学核查工作。提前报到者学校不能接待。无故逾期两周不

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二、2018年 8月 27日 7:00-21:00 在深圳北站 B2出站口安排接站点(注意：深圳火车站、深圳西站、深圳东站、福

田高铁站、深圳机场不设接站点，可选择地铁到深圳北站)。自行到达的同学，可参考(以当天实际路况为准)

以下方式到校： 

1、深圳火车站。地铁 1号线到"车公庙"站转乘 7号线到"西丽湖"站，转乘 M169路公交车到"北大园区"站； 

2、深圳东站/深圳北站。地铁 5号线到"西丽"站转乘 7号线到"西丽湖"站，转乘 M169路公交车到"北大园区"站； 

3、深圳西站。36路公交车到"丽山路北"站转乘 M169路公交车到"北大园区"站； 

4、福田（高铁）站。地铁 2号线到"安托山"站转乘 7号线到"西丽湖"站，转乘 M169路公交车到"北大园区"站； 

5、深圳机场。地铁 11号线到"前海湾"站转乘 5号线到"西丽"站转乘 7号线到"西丽湖"站，转乘 M169路公交车到

"北大园区"站； 

三、所有新生（含硕转博学生）登录北京大学迎新网（网址：http://fresh.pku.edu.cn），点击“报到前准备”—>“校

规校纪考试”，完成校规校纪考试和反馈疫苗接种意愿（在深圳的同学可自愿到大学城社康中心或平山社康中

心接种，接种时间为周二、四、六工作时间，需带身份证现场挂号缴费）。登陆方式：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

8位生日。时间：8月 30日（周四）8点—9月 9日（周日）17点，详细要求见迎新网站通知。 

四、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无烟校园，请同学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要在校园吸烟。 

五、新生入学先交费、后注册（获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专项奖学金的研究生须先交齐学费，奖助学金入学后

再另行发放）。不能交齐首年学费者，不予报到注册，原则上不予安排住宿。 

建议新生入学前将学费(住宿费及押金现场缴纳)通过银行汇寄到： 

开户单位：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开户银行： 

平安银行深圳大学城支行 

开户帐号： 

0142 1003 25105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学号及学生本人姓名，入学时，请携带汇款回执原件。未及时汇款的新生亦可于报到现场

缴纳学费（现金交费或使用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刷卡交费）。 

六、学费及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标准以招生说明公布的为准，研究生专项奖学金标准以各学院评定公示为准。 

七、家庭经济困难和有意申请助学贷款的新生,在入学前须认真填写《北京大学研究生经济情况调查表》（以下简

称《调查表》），表格可在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学工处网站 http://sso.pkusz.edu.cn“表格下载”中下

载。《调查表》一式三联，三联均须加盖乡镇（含）以上民政部门公章（学工处、院系、个人分别留存一联）,

并将调查表“本人留存”页自行保存，其余两联于 2018年 8月 12日（邮寄到达时间）前邮寄至：北京大学深

http://sso.pkus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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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北大校区 H 栋 102B；收件人：周老师；电话：

0755-26035259；邮编 518055），信封上注明调查表字样。调查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商

业助学贷款、助学金等各项资助的必备材料，请有关同学认真填写。 

 【温馨提示 1】国家关于学生的政策性助学贷款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者不能同时

申请），毕业后如到国家规定有特殊需要的地方就业，可以申请国家给予的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金；另外北京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合作设有商业助学贷款项目。所有贷款项目为申请制，是否办理成功需

视相关部门及规定审核结果而定。 

 （1）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最高限额为研究生每人每学年 12000 元，只能用于在校期间支付学费和住宿费，

原则上按借款学生正常毕业所需学制加 14年确定，最长不超过 20年，利率按贷款发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执行，一年一定。贷款申请由户籍所在地的县级资助中心负责，具体可至国家开发银行网

站查询（http://www.csls.cdb.com.cn；呼叫中心电话：95593）。建议有需要的同学提前申请此项贷款，已

申请的新生报到时需携带贷款回执在深圳研究生院学工处 H102B办理有关手续。 

 （2）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每年总额度为 12000 元，用于解决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等，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贷款学生毕业后 6年，贷款利率为放款时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办理时间为秋学期入学后，需要办理的同

学可提前准备以下材料：1）本人身份证和北大学生证原件（可入学后准备），提交复印件；2）学生原户籍(即

家庭所在地)所在地乡镇一级以上（含）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原件（并盖章）；3）借款人父母（监护人）

签字的身份证双面复印件（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在有效期内，过期无效）1份、户口本父母（监护人）户口页

复印件各 1份；4）借款人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 1 份；5）学生本人手写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写明申

请原因并署名；6）《北京大学研究生经济情况调查表》，父母（监护人）签字，相关要求参见前文。 

 （3）在北京大学 81级校友厉伟的支持及担保下，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与我院达成协议，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同

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的商业助学贷款。商业助学贷款额度为不超过学费生活费的 80%，贷款期限为 10年（含

在校年份），在校期间需要按月还利息，毕业后按月还本息，利率为放款时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办理时

间为秋学期入学后，需要办理的同学可提前准备以下材料：1）本人身份证和北大学生证原件（可入学后准备），

提交复印件；2）借款人父母（监护人）签字的身份证双面复印件（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在有效期内，过期无

效）1份、户口本父母（监护人）户口页复印件各 1份；3）借款人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 1份；4）《北

京大学研究生经济情况调查表》，父母（监护人）签字，相关要求参见前文。 

【温馨提示 2】有关学生资助政策，可在学生工作处网站（http://sso.pkusz.edu.cn）上查询。咨询电话：

0755-26035259（周一至周五，09:00-12:00，14:00-17:00）；学生资助咨询信箱：zhoupeng@pkusz.edu.cn。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暑假期间提倡各位同学开展各种勤工助学活动。 

八、人事档案已转入北京大学的新生，户口迁移实行自愿原则。需迁户口的新生请报到当天自带由当地公安局派出

所签发的本人户口迁移证（京外）或者常住人口登记卡（京内）提交给院系，北京地区散居户口的新生不迁

户口。户口迁移手续仅在新生入学时办理，其后不再受理。新生落户工作须经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公安分局审

批通过后才可落户，一般在入学年寒假前完成，如需办理身份证、护照、签证等业务的学生请在户口迁移前

完成。新生办理户口迁移有关事项，请咨询学生工作处 0755-26035259。 

九、党员自带党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须由县、市或师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开出。非北京市党员组织关系抬头写“北

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北京市党员组织关系抬头写“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本科为北京大学的党员抬

头写“深圳研究生院党委”，转入单位统一填写“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本科为北京大学的党员，还需

http://www.csls.cdb.com.cn/
http://sso.pkus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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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科所在院系通过北京大学组工系统将组织关系转到深圳研究生院。 

十、报到时须准备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大头平光一寸彩照 4张，身份证复印件 3份，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份，用

于各类证件等事务之需。凡已通过 CET、GRE或 TOEFL等外语考试的学生，请带好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份。 

十一、入住： 

1、选房：2018年 7月 15日至 7月 30日登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管理平台（网址：http://ss.pkusz.edu.cn）

进行选房，用户名为学生证号，密码为有效证件（身份证、同胞证、护照）号后六位。选房方法和规则见登

陆后系统说明，逾期未选房者视为自动放弃住宿资格。 

2、收费标准：4 人间房费标准:1000元/每人/学年；3人间房费标准：1300元/每人/学年。房费按学年缴纳，冷

水费按实际用量计费（退房或调房时结算）；热水费（1号楼、5号楼）和电费采用预付费方式，持校园卡直

接在圈存机上缴纳（24 小时服务，用电查询：dkcx.utsz.edu.cn）。 

3、新生需缴纳住房押金 300元。 

4、支付方式：刷卡或现金。 

5、办理入住：带财务缴费收据和录取通知书到 K栋（燕园 4号楼）一楼校园生活服务中心办理入住手续。 

6、个人生活用品自理。建议不要携带体积规格超过 100CM×50CM×40CM的箱子，以免无处存放。 

7、选房及住宿咨询电话：0755-26035317，陈老师。 

十二、学生行李寄送注意事项： 

1、请在报到前一周，通过邮政邮寄的方式寄送行李到学校。 

2、邮政因装卸、保管行李而收取的费用，学校将先行垫付，学生领取行李时须交纳此费用。 

3、每件行李包装要牢固、防雨，均须在两端粘贴上行李签，并在行李签及包裹单上注明专业、学号、姓名和行李

件数等资料，无行李签的行李学校将不保证能正常接收。 

寄送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北大校区 D栋  邮政编码：518055 

收件人：张凤超    电话：0755－26035305  13692227756 

十三、深圳大学城学生校园卡办理 

1、功能：1)银行卡，奖助学金发放；2)大学城食堂、商铺消费；3)大学城图书馆借阅；4)上网帐号、网费充值。 

2、校园卡办理：学校根据报考系统内的信息已给每位同学申请办理了校园卡，请报到当天在指定位置领取；因报

考系统信息不齐的，可在报到当天填写资料申请办理校园卡。 

3、校园卡领取和激活：根据银行政策，需在报到当天提交两份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在同一张 A4纸）领取，并

在批量开卡代理开户授权委托书税收声明及告知书（校园卡三合一版）上签名后领取。领取后在现场激活银

行卡功能。深圳大学城管理办公室赠送全日制新生 50元，用于报到后食堂消费、电费充值等。 

4、现场申请办理校园卡：因报考系统信息不齐的，请报到当天在指定位置领取校园卡申请表后到平安银行大学城

支行网点交表办理，在表格背面粘贴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银行收取），同时提交一份身份证复印件（校

园卡中心收取）。 

十四、按“强军计划”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收的研究生，需在入学报到时将一份已经本人签字并

转所属单位签字盖章的“协议书”交院系。“强军计划”研究生的人事档案、户口和工资关系均不转入学校；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的户口、人事档案、党（团）组织关系、工资和医疗保险等均按“协

议书”执行。 

十五、关于新生入学体检、医疗、接种疫苗及各项医疗保险的说明： 

http://ss.pkusz.edu.cn）
http://ss.pkus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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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入学需进行体检，由学生承担体检费 90元左右。若已怀孕并经体检医院妇科证实的女生，可申请免检“胸

部数字化摄影”项目。完成所有体检项目并体检审查合格才具备入学资格。入学报到时已怀孕或分娩，从报

到之日起仍需休产假 1 个月以上的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一年。其它保留入学资格的情况参见《北京

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新生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本人户口、

档案等各种关系不转入学校（已转入者退回）。 

2、 人事档案转入北京大学的全日制新生，在办理入学手续并取得学籍后，可享受公费医疗（限大学城社康中心、

西丽医院、北大深圳医院）；非全日制和人事档案未转入北京大学的全日制新生，医疗费用由原单位或个人

负责。 

3、新生在入学后一年内可根据自愿的原则自行接种麻腮风三联、甲肝、乙肝等疫苗，费用自理。疫苗接种可以自

愿到大学城社康中心或平山社康中心（接种时间为每周二、四、六工作时间，需带身份证现场挂号缴费）。 

4、新生各项医疗保险费约 350元/年（有关保险条款，入学后请参照相关通知说明），其中包括： 

1）北京大学学生团体保险,保险费 80 元/年，含重大疾病险、疾病身故险、意外身故险、住院医疗费用险等，

具体事宜请见《关于 2018级新生参加团体保险项目的通知》。 

2）深圳市大学生意外伤害险，保险费 15元/年。其中深圳市政府补贴 5元，深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补贴 5元，

学生本人支付 5元。 

3）深圳市大学生医疗保险,保费为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0.8%,2017 年保费为 718.08 元/人，其

中深圳市财政补贴 450.00元/人，学生本人承担 268.08 元/人。2018年保费待定，入学后统一缴费，具体

要求另行通知。 

【温馨提示】本部公费医疗是按照北京市的医疗费用报销目录及标准制定，许多地方并不贴合深圳市的用药情

况，学校要求全体同学办理深圳市大学生医保。学生保险医疗相关信息参见学工处官网介绍

（sso.pkusz.edu.cn，首页->学生服务->保险医疗）。 

十六、网络使用说明： 

新生上网账号可以在大学城园区内使用，上网账号为校园卡卡号，密码为证件号后六位。报到日起至 2018

年 9月 1日期间免费上网。请同学们在此期间内尽快到大学城校园服务中心自行缴纳网费。 

十七、有关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的要求，请查看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http://grs.pku.edu.cn）的相关规定。 

学校网址：www.pkusz.edu.cn   Email: linhh@pkusz.edu.cn   电话：林老师：0755-26035375 

 

请妥善保管证件等重要物品，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南燕欢迎你！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8年 6月      

http://www.pkusz.edu.cn/
mailto:linhh@pkusz.edu.cn

